
2010 年小商企就業法 (LP#III-240) 之二 
 
上期討論了「小商企業就業法」(Small Business Job Act. P.L.# 111-240) 在國稅法例

上的變更。今期的中心是「小商企業就業法」提供國際貿易及產品出口協助的部

份。 
 

國際貿易及產品出口協助 
 
首先需要說明的是這項新法律協助只適用於國際貿易的出口市場擴展及產品推廣方

面。不可以提供產品研發，改良及生產方面的協助。第二是獲得協助的商企一定要

有超過一年以上良好經營歷史及符合小商企定義的機構或公司。第三是這項新法的

中心要點。 
 
新法的中心可以用「三，三，三，加一」來解釋。何謂「三，三，三，加一」呢？

第一個「三」指的是三年試辦期。協助小商企國際貿易及產品出口是新法規定的一

個三年試辦期。成功將會繼續，失敗則終止。在實驗期內，願意參加的州政府需要

設立一個試辦小組負責與聯邦商務部合作展開試辦。同時負責選拔及推舉本州內合

格的小商企來參加這項計劃。所以有興趣又符合資格的小商業應該準備與州立小組

聯絡。 
 
第二個「三」指的是在選拔及推薦合格的小商企的過程與條件中必須考慮「三」項

優先。這三項優先分別是 (a) 在非城市 (Non Metropolitan) 範圍之內的鄉鎮地區 
(Rural Area) 內設立的小商企業；(b) 婦女擁有或操控的合格小商企；及(c) 弱勢人

士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 擁有或操控的合格小商企。 
 
第三個「三」指的是聯邦在這個三年試辦期內每年撥款三千萬，三年合共九千萬來

支持這項計劃。但是聯邦用在由州立小組舉薦的小商業輔助最高是在 65%到 75% 
的所需。餘下的款項將會由州立小組或其他州立部門提供。如果某一個州府不願意

參加的話，所有在這個州範圍之內的合格小型企業便不可以參加這項計劃，平白損

失了這個機會。 
 
最後的要點是「加一」。這個所謂「加一」的意思是指新法裡特別認可的出口市場

只有一個，這個市場是中國 (China) 。【注: 新法沒有排除中國以外的出口市場】 
 
希望加州的小型商業，如果對這項聯邦及州聯手的新法案有興趣參加的話應該立刻

展開準備功夫。同時應該密切注意加州政府在這方面的決定及行動。  


